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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设立背景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发〔2024〕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发改环资〔2024〕1104号)，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为落实政策文件，发挥直接向地方安排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效益，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能力，结合青岛市实际，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发改环资〔2024〕269号），青岛市商务局（以下简称“市商务局”）等部门在此背景下制定了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2.政策主要内容
市商务局等部门制定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明细如下：
表1-1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明细表
	政策
	内容
简称
	政策简称
	政策衔接说明

	2024年6月15日青岛市商务局 青岛市财政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30号）
2024年9月29日青岛市商务局 青岛市财政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加力支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59号）
	汽车以旧换新
	30号文、
59号文
	主要变动如下：
1.增加旧车登记本人名下时间要求；
2.补贴标准提高；
3.汽车置换更新的补贴申报平台由云闪付APP变更为“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小程序。
全部审核通过人员均按照59号文补贴标准执行，均纳入本次评价范围。

	2024年6月15日青岛市商务局 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家电以旧换新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31号）
2024年8月31日青岛市商务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加力支持家电以旧换新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50号）

	家电以旧换新
	31号文、
50号文
	主要变动如下：
1. 补贴对象不再需要交售旧家电；
2. 补贴范围从10类变为8类；
3. 补贴标准从12%提高至15%/20%。
按照31号文审核通过人员已享受补贴且符合50号文的，按照新标准补齐差额。本次评价将回补资金列入执行情况，但审核数据未纳入评价范围。

	2024年10月29日青岛市商务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推动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66号）
	家装厨卫以旧换新
	66号文
	

	2024年10月28日青岛市商务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青岛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商字〔2024〕65号）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65号文
	


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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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具体内容统计表
	政策内容简称
	活动时间
	补贴条件
	补贴标准
	补贴对象
	申报、审核、发放流程

	
	
	
	购买类型
	购买金额
	补贴金额（元）或比例
	
	

	汽车报废更新
	2024.4.24-
2024.12.31
	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报废注销2024年7月25日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2018年4月30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在青岛市内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报废新能源车新购燃油车不予补贴。
	新能源车
	不适用
	 20000
	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处置旧乘用车与购买新乘用车必须为同一人。新乘用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地为青岛市。
	2025年1月10日前，消费者登录国家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录入相关信息，上传证明材料，市商务局审核通过后，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报废注销燃油车购买燃油车
	
	 15000
	
	

	汽车置换更新
	2024.6.15-
2024.12.31
	个人消费者转让2024年7月25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乘用车，并在青岛市内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或燃油乘用车(均为新车)，且在山东省内完成车辆注册登记。
	燃油乘用车
	8万元(含)以下
	 3000
	
	2025年1月10日前，在“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小程序录入信息和上传证明材料，市商务局审核通过后，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8万元(不含)至20万元(含)
	 8000
	
	

	
	
	
	
	20万元(不含)以上
	 12000
	
	

	
	
	
	新能源乘用车
	8万元(含)以下
	 4000 
	
	

	
	
	
	
	8万元(不含)至20万元(含)
	 10000
	
	

	
	
	
	
	20万元(不含)以上
	 15000
	
	

	家电以旧换新
	2024.8.31-
2024.12.31
	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干衣机)、电视、空调(含中央空调)、电脑、热水器(含采暖炉)、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吸油烟机等8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
线上和线下同步开展，每位消费者可在8个品类中领取并核销该品类补贴券1张，最多可累计领取并核销8个品类补贴券各1张，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2级能效或水效
	不适用
	销售价格的15%
	政策实施期内在青岛市符合条件的家电销售市场主体购买家电产品的个人消费者。
	消费者下载云闪付APP，进行实名注册并绑定银行卡和手机号，即可在相关专区领取补贴券。在购买时享受立减补贴。
销售企业反馈销售信息，市商务局审核完成后将资金拨付至销售企业。

	
	
	
	1级能效或水效
	
	销售价格的20%
	
	

	家装厨卫换新
	2024.10.29-2024.12.31
	个人消费者购买1.厨卫等局部改造(5类):洗碗机、蒸烤一体机(微波炉)、净水器、垃圾处理器、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2.智能家居(6类):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音箱)、智能晾衣架、智能床(智能床垫)、智能座椅(智能按摩椅)。
每位消费者可在2个品类中，领取并核销该品类补贴券1张，最多可累计领取并核销2个品类补贴券各1张，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2级能效或水效、无对应能效或水效标准
	不适用
	销售价格的15%
	政策实施期内在青岛市符合条件的销售市场主体购买范围内产品的个人消费者。
	

	
	
	
	1级能效或水效
	不适用
	销售价格的20%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2024.10.28-2024.12.31
	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的电动自行车回收企业或网点交回青岛注册登记牌照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含蓄电池)，并在青岛市购买合格电动自行车新车，且在青岛市完成注册登记(登记为绿色新国标号牌)。
	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换购成铅酸蓄电池自行车
	不适用

	 600 
	个人消费者，旧电动自行车与新电动自行车需在同一人名下，新电动自行车发票开具地需为青岛市。
	2025年1月10日前，登录“青岛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录入信息和上传证明材料，市商务局审核通过后，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其他
	
	 500 
	
	


注：按30号文享受补贴的消费者对报废更新中燃油乘用车的旧车登记日期和置换更新中转让车辆的登记日期无要求。

3.组织实施情况
各类别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主要由市商务局作为主管部门，会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银联”）、山东资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山东资德”，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审核单位）、山东大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山东大明”，家电和家装厨卫审核单位）开展各类别以旧换新的审核和补贴发放工作，汽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流程主要包括补贴申报、资料审核、补贴资金发放三个阶段，家电和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流程主要包括消费者领取核销补贴券、收集审核资料、补贴资金发放三个阶段。具体流程列示如下：
（1）汽车报废更新
补贴申报。消费者登录国家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录入基本信息、报废汽车信息和购置新车信息，上传身份证、《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资料。
资料审核。市商务局会同山东资德利用跨部门大数据信息比对功能及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以下简称“发票查验平台”）对申报信息进行核对。审核发现问题，将资料退回修改并一次性告知全部问题。消费者修改并再次提交后，重新进入审核流程。审核通过的进入补贴资金发放阶段。
补贴资金发放。山东资德定期汇总符合补贴条件的申请人信息，确定补贴金额，提报补贴信息汇总表，市商务局确认无误后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后，市商务局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2） 汽车置换更新
青岛市2024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分为两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政策依据为30号文）
补贴申报。符合30号文申请条件的个人消费者登录云闪付APP“青岛市汽车置换更新”专区领取补贴资格，到汽车销售企业以刷卡支付方式核销资格后，在2025年1月10日前，登录云闪付APP上传身份证明、POS签购单、《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
资料初审。由市商务局委托青岛银联实施，包括审核基础资料、车辆信息、POS签购单和拟补贴金额等。初审发现问题，将资料退回修改并一次性告知全部问题。申请人修改并再次提交后，重新进入初审流程，初审通过的进入复审阶段。
资料复审。由市商务局委托山东资德实施，对初审内容再次核对，发现问题，将资料退回修改并一次性告知全部问题。申请人修改并再次提交后，重新进入初审、复审流程，复审通过后检查申请人是否在云闪付平台、“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小程序（简称“省平台”）重复申报，剔除重复项，数据导入省平台，进入补贴资金发放阶段。
②第二阶段（政策依据为59号文）
补贴申报。符合59号文申请条件的消费者于2025年1月10日前，登录“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小程序录入基础信息、转让旧车信息和购置新车信息，上传身份证、《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让前《机动车登记证书》、新乘用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行驶证》等。
资料审核。由市商务局委托山东资德实施，主要包括基本信息、旧车信息、新车信息、补贴类型审核。审核发现问题，将资料退回修改并一次性告知全部问题。申请人修改并再次提交后，重新进入审核流程。审核通过的进入补贴资金发放阶段。
补贴资金发放。流程与汽车报废更新一致。
（3） 家电以旧换新
消费者领取核销补贴券。消费者在云闪付APP“青岛市家电以旧换新”专区领取意向购买家电品类对应的补贴券，在有效期内到符合条件的线上或线下家电销售企业选购符合规定的家电产品，在支付货款时核销补贴券，享受立减补贴。
收集审核资料。山东大明定期收集汇总和审核青岛银联系统支付交易数据及销售企业提交的商品销售信息，包含商户订单号、交易金额、品牌、品类、型号、发票信息、出库/物流、安装信息等。将核查结果与参与活动企业确认无误后，汇总补贴数据。照片佐证资料和审核要点列示如下：

表1-3 家电以旧换新佐证资料及审核要点统计表
	平台名称
	2024.9.19前
	2024.9.19-2024.12.31

	
	佐证材料要求
	审核要点
	佐证材料要求
	审核要点
	是否分批出具审核结果

	天猫
	无需提供佐证资料
	——
	需提供发票照片
	销售订单、SN码唯一性审核，发票退票审核，物流地址及签收审核
	否

	京东/快手/APP/微信小程序
	
	
	
	
	是

	线下
	
	
	需提供发票、SN码、出库单、安装照片
	订单、SN码、发票、物流、安装全面审核
	是


补贴资金发放。不同时期、不同平台的补贴资金发放过程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表1-4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发放流程统计表
	平台名称
	2024.9.19前
	2024.9.19-2024.12.31

	天猫
	青岛银联将3.17亿资金转入天猫平台，由天猫平台与销售企业自行结算，最终按照山东大明出具的审核报告进行清算。

	京东/快手/APP/微信小程序
	全额清算模式（T+1），即财政补贴资金随消费者实付交易本金一起T+1日通过银联清算系统清算至销售企业。
	先审后拨模式（T+N），每个审核周期内，山东大明将审核结果汇总文件提交至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后，市商务局按程序将补贴资金通过青岛银联拨付至销售企业，最终根据山东大明出具的审核报告进行清算。

	线下
	
	


（4） 家装厨卫以旧换新
家装厨卫仅有线下活动，云闪付APP消费券领取专区为“青岛市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补贴资金发放阶段仅有T+N模式，其他流程与家电以旧换新基本一致。
（5）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补贴申报。消费者登录“青岛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录入基本信息、新车信息，上传身份证、购置新电动自行车发票。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后，回收企业负责录入申请人旧车车牌号、旧车电池类型、是否已注销等信息。
资料初审。回收企业负责审核申请人信息及旧车信息，填写审核意见，并将补正信息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资料复审。由市商务局委托山东资德实施，复审内容主要有基本信息、新车信息、发票查验等。复审发现问题，将资料退回修改并一次性告知全部问题。消费者修改并再次提交后，重新进入初审、复审流程。复审通过进入补贴资金发放阶段。
补贴资金发放。流程与汽车报废更新一致。
4.审核报告完成情况
山东资德和山东大明于2025年2月分别出具各项政策内容的审核报告，明细如下：
表1-5 政策审核报告统计表
	内容
	报告名称
	报告文号
	报告出具时间
	审核结果总额（万元）

	汽车报废更新
	青岛市2024年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审核专项报告
	鲁资德咨字(2025)第002号
	2025.2.15
	95,428.50

	汽车置换更新
	青岛市2024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审核专项报告
	鲁资德咨字(2025)第001号
	2025.2.16
	42,117.70

	家电以旧换新
	2024年青岛市第二轮家电以旧换新活动补贴审核报告
	鲁大明财字[2025]第180号
	2025.2.28
	94,455.21

	家装厨卫以旧换新
	2024年青岛市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活动补贴审核报告
	鲁大明财字[2025]第181号
	2025.2.28
	928.93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青岛市2024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审核专项报告
	鲁资德咨字(2025)第003号
	2025.2.15
	438.15

	合计
	
	
	233,368.49


5.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4年8月30日，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做好青岛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工作的通知》，确定青岛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方案。后续青岛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专班（以下简称“两新”专班）进行了4次资金分配方案的调整。2025年2月24日“两新”专班出具《关于做好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调整的函》形成最终分配方案，具体调整情况列示如下：
表1-6 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分配方案调整情况表
单位：亿元
	           日期
内容
	2024.8.30
	2024.10.25
	2024.12.20
	2024.12.30
	2025.2.24

	汽车报废更新
	4.40
	6.40
	11.90336
	12.40518
	12.41923

	汽车置换更新
	3.40
	3.40
	
	
	

	家电以旧换新
	8.90
	8.90
	9.67
	9.22
	9.22

	家装厨卫以旧换新
	4.62
	2.4134
	0.09
	0.09
	0.09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0.30
	0.10
	0.035
	0.035
	0.035

	合计
	21.62
	21.2134
	21.69836
	21.75018
	21.76423


根据上述分配方案，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支持资金217,642.30万元，补贴资金由中央、青岛市两级财政按照8.5:1.5分担，实际兑付资金234,471.8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85,016.53万元，青岛市资金49,455.27万元，政策预算执行率为107.73%。具体资金执行情况如下表：
表1-7 政策预算执行情况表

	内容
	支持资金
（万元）
	实际兑付资金（万元）
	超出额度（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合计
	

	汽车以旧换新
	124,192.30
	123,263.10 
	14,283.10 
	137,546.20 
	 13,353.90 

	家电以旧换新
	92,200.00
	 92,189.71 
	 3,368.97 
	 95,558.67 
	 3,358.67 

	家装厨卫换新
	900.00
	 781.27 
	 147.66 
	 928.93 
	 28.93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350.00
	 178.50 
	 259.50 
	 438.00 
	 88.00 

	合计
	217,642.30 
	216,412.57 
	18,059.23 
	234,471.80 
	 16,829.50 


上述家电以旧换新资金中包含市商务局对已按照31号文享受立减补贴中符合50号文的补齐差额资金1,060.15万元，于2025年3月拨付，除此之外实际兑付资金总额与审核报告相比差额43.31万元，为超额兑付资金在清算时未收回。
按资金来源的兑付情况列示如下：
表1-8 政策支出资金来源统计表
	内容
	中央财政汽车报废更新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
	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
	青岛市自行承担的超额部分
	合计

	
	中央
	青岛市
	中央
	青岛市
	
	中央
	青岛市
	合计

	汽车报废更新
	8,854.00 
	1,562.47 
	 97,404.93 
	 16,370.90 
	13,353.90 
	106,258.93  
	31,287.27  
	137,546.20  

	汽车置换更新
	
	
	
	
	
	
	
	

	家电以旧换新
	
	
	 77,695.00 
	 14,505.00 
	 3,358.67 
	 77,695.00 
	17,863.67 
	 95,558.67 

	家装厨卫以旧换新
	
	
	 765.10 
	 134.90 
	 28.93 
	 765.10 
	 163.83 
	 928.93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297.50 
	 52.50 
	 88.00 
	 297.50 
	 140.50 
	 438.00 

	合计
	8,854.00 
	1,562.47 
	176,162.53 
	 31,063.30 
	16,829.50 
	185,016.53 
	49,455.27 
	234,471.80 


[bookmark: _Toc2760][bookmark: _Toc6983][bookmark: _Toc19733]（二）政策绩效目标
发挥超长期国债等财政资金激励和导向作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扩内需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畅通消费品更新消费循环堵点，聚焦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持续扩大有潜能的消费，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和市民生活品质提升，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市商务局设定主要绩效指标如下：
    数量指标。冰箱（含冰柜）≥30万台、洗衣机（含干衣机）≥25万台、电视≥15万台、空调（含中央空调）≥20万台、电脑≥5万台、热水器（含采暖炉）≥14万台、家用灶具（含集成灶）≥4万台、吸油烟机≥4万台、参与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门店数量≥500家、厨卫等局部改造产品≥0.7万台、智能家居产品≥0.15万台、汽车报废更新数量≥5.1万辆、汽车置换更新数量≥3.8万辆、参与汽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销售企业数量≥300家。
质量指标。家电消费拉动比例≥1:5、销售家电一、二级能效和绿色智能家电比例≥100%、汽车与电动自行车消费拉动比例≥9%、享受补贴的汽车中新能源汽车所占比例≥60%。
时效指标。汽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申请人审核通过后收到补贴资金时限≤30天、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者享受补贴时限≤1天。
经济效益指标。限额以上智能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10%、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3%。
满意度指标。获得补贴消费者满意度≥90%。
[bookmark: _Toc16052][bookmark: _Toc13861][bookmark: _Toc18199]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7356][bookmark: _Toc16090][bookmark: _Toc12550]（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制定、实施、效果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以便对财政资金的政策安排使用提出改进建议，促进提升政策管理水平，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对象为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评价范围包括政策制定、实施、效果三个方面内容。
[bookmark: _Toc29460][bookmark: _Toc19093][bookmark: _Toc3436]（二）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重点
关注政策内容是否明确全面，政策支出发放是否及时准确，政策产出及效益完成情况，政策延续性及完善程度以及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2.评价指标体系
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3个维度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聚焦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具体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分。
（1）政策制定。分值权重10%，包括政策设立、政策目标、资金安排3个方面。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设立依据充分性、设立程序规范性、目标合理性、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
（2）政策实施。分值权重30%，包括资金管理、保障机制2个方面。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资金到位保障、预算执行偏离度、资金使用规范性、政策制度健全性、政策执行监管等。
（3）政策效果。分值权重60%，评价内容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9个方面。
3.评价标准
本次政策评价总分值为100分，参照《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青财绩〔2023〕5号），本次绩效评价等级划分为四档：评分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0-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7316][bookmark: _Toc29266][bookmark: _Toc7173]（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工作组人员及分工
本次绩效评价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担，负责收集资料、制定方案、撰写报告等。同时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对本次绩效评价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分工详见附件4。
2.组织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通过座谈了解政策基本情况，明确评价目的和重点、时限要求等。根据政策特点，选取外部专家组成评价工作组，了解政策实施的背景和内容，会商评价思路，列明评价资料清单。
（2）组织实施阶段
收集梳理政策内容、预算安排及执行、政策产出和执行效果情况。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包括政策基本概况、评价工作安排、社会调查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
（3）现场评价阶段
现场评价。本次评价在市商务局开展现场核查，取得各类别全量补贴数据，进行数据筛查，重点选取信息异常、审核时间较长、逻辑错误等可能存在问题的资料，查阅系统和照片佐证资料2000余份，复核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发放等问题。
问卷调查。采用电话和现场调查两种方式，共设计8种调查问卷，对消费者、潜在消费者、销售企业（问卷调查中指销售门店，下同）三类群体进行调查，了解其对政策实施的知晓情况、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改进建议等。一是电话调查消费者7000个，收回有效问卷3013份，满意度为94.49%。二是电话调查潜在消费者2861个，收回有效问卷2530份，满意度为96.96%。三是电话和现场调查销售企业523个，收回有效问卷306个，满意度为78.66%。问卷具体说明详见附件3。
（4）报告形成阶段
撰写、修改和出具报告。根据现场评价的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提交市财政局和市商务局征求意见，根据有效意见修改完善，出具最终报告。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比较法、成本效益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进行评价分析。
[bookmark: _Toc24826][bookmark: _Toc8395][bookmark: _Toc29138]三、总体绩效分析
评价组对2024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务领域政策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该政策绩效评价得分91.52分（评分情况详见附件1），评价结果为“优”。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3-1 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10
	 10.00 
	100.00%

	政策实施
	30
	 27.40 
	91.33%

	政策效果
	60
	 54.12 
	90.20%

	合计
	100
	 91.52 
	91.52%


[bookmark: _Toc22214][bookmark: _Toc27881][bookmark: _Toc26672]（一）政策制定指标分析
政策制定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得分率100%。	
1.政策设立。分值3分，得3分。
（1）“设立依据充分性”得满分。政策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关于印发青岛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发改环资〔2024〕269号）等相关文件为依据，政策设立依据充分。
（2）“设立程序规范性”得满分。政策根据中央和省级相关政策要求及标准制定，按程序申请设立，设立程序规范。
2.政策目标。分值2分，得2分。
“指标合理性”得满分。政策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与政策实施内容相符，未发现不合理情况。
3.资金安排。分值5分，得5分。
（1）“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得满分。汽车、家电、电动自行车的政策支出标准均按照中央和省级相关文件标准制定，家装厨卫根据中央和省级文件，参考家电补贴比例，并与海尔、海信、澳柯玛集团等青岛市主要家电企业召开座谈会，确认补贴比例，政策支出标准具备科学性。
（2）“资金分配合理性”得满分。政策已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未发现不合规不合理情况。
[bookmark: _Toc23382][bookmark: _Toc19105][bookmark: _Toc16978]（二）政策实施指标分析
政策实施指标分值30分，得27.4分，得分率91.33%。
1.资金管理。分值12分，得10分，扣减2分。
（1）“资金到位保障”得满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补贴资金由中央、青岛市两级财政按照8.5:1.5分担，青岛市级财政已按政策要求投入配套资金并落实到位。
（2）“预算执行偏离度”扣减2分。政策预算资金21.76亿元，实际兑付23.45亿元，预算执行偏离度为7.73%。
（3）“资金使用规范性”得满分。政策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及财务管理规定，未发现不合规使用现象。
2.保障机制。分值18分，得17.4分，扣减0.6分。
（1）“政策制度健全性”扣减0.2分。扣分原因为汽车置换更新30号文执行期间市商务局未与青岛银联签订服务协议；汽车以旧换新30号文自2024年6月15日开始实施，7月30日市商务局与山东资德签订审核协议。
（2）“政策执行监管”扣减0.4分。扣分原因为：
①汽车报废更新审核系统和审核报告部分信息存在错误，如发票代码、发票日期、车牌号、车辆识别代号等。
②汽车置换更新审核系统和审核报告部分信息存在错误，如旧车车牌号、旧车登记日期、新车注册登记日期等。
③山东资德出具的电动自行车审核报告数据存在错误，报告复审通过数量8601辆，补贴金额438.15万元，实际数量应为8598辆，补贴金额应为438.00万元。
④个别汽车置换更新审核过程未将补正信息一次性告知，例如申请编码110130179884320，进行4次告知方予以通过。
以上每项扣减0.1分，合计扣减0.4分。
[bookmark: _Toc5052][bookmark: _Toc3306][bookmark: _Toc20222]（三）政策效果指标分析
政策效果指标分值60分，得54.12分，得分率90.20%。
1.政策产出。分值16分，得14.5分，扣减1.5分。
    （1）数量指标。分值7分，得7分。
①“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数量完成率”得满分。汽车报废和置换更新计划补贴数量分别为5.10万辆和3.80万辆，实际完成5.24万辆和3.94万辆，完成率分别为102.75%和103.68%。
②“家电、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数量完成率”得满分。各产品补贴数量完成率均达到100%。具体完成情况详见附件6。
③“参与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门店数量完成率”得满分。参与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门店数量为610家，完成率为122.00%。
（2）质量指标。分值3分，得2.7分，扣减0.3分。
①“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审核发放标准符合情况”扣减0.2分。扣分原因为汽车置换更新不符合补贴标准发放4例（新车发票开具地非青岛市），涉及补贴金额3.4万元，截至评价日市商务局已完成整改。
②“家电、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审核发放标准符合情况”得满分。评价过程中未发现家电、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审核发放不符合标准情况。
③“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发放标准符合情况”扣减0.1分。扣分原因为电动自行车500元标准重复发放补贴2例，涉及补贴金额1,000.00元。
（3）时效指标。分值3分，得1.8分，扣减1.2分。
①“汽车置换更新申请人提出申请至审核通过时限”扣减0.1分。扣分原因为4973例申请人提出申请至审核通过时限超过30天，最长达56天，由于审核过程中涉及跨部门对接影响时效，本项酌情扣分。
②“家电、家装厨卫补贴资金清算时效”扣减1分。扣分原因为50号文和66号文规定“2025年2月10日前，市商务局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补贴资金审计，完成资金清算”，山东大明2025年2月28日出具家电和家装厨卫审核报告，市商务局2025年3月10日完成资金清算，均晚于文件规定时间。
③“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申请人提出申请至审核通过时限”扣减0.1分。扣分原因为125例申请人提出申请至审核通过时限超过30天，最长达38天，由于审核过程中涉及跨部门对接影响时效，本项酌情扣分。
（4）成本指标。分值3分，得3分。
①“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标准执行情况”得满分。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未按标准执行的情况。
②“家电、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标准执行情况”得满分。评价过程中未发现家电、家装厨卫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未按标准执行的情况。
③“电动自行车政策标准执行情况”得满分。评价过程中未发现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未按标准执行的情况。
2.政策效益。分值44分，得39.62分，扣减4.38分	。
    （1）经济效益。分值22分，得19.59分，扣减2.41分。
①“汽车消费拉动比例”扣减0.3分。扣分原因为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金额13.75亿元，拉动消费136.50亿元，消费拉动比例为1:9.92，未达到目标值1:11.11。
②“家电、家装厨卫消费拉动比例”得满分。家电、家装厨卫补贴金额9.54亿元，拉动消费49.78亿元，消费拉动比例为1:5.22，达到目标值1:5。
③“电动自行车消费拉动比例”扣减0.1分。扣分原因为电动自行车补贴资金438.00万元，拉动消费2,010.27万元，消费拉动比例为1:4.59，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1:6.23。
④“汽车新车零售额增长率”得满分。根据相关单位提供数据，2024年青岛市该增长率为3.8%，达到目标值3%。
⑤“限额以上单位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率”得满分。根据相关部门提供数据，2024年青岛市该增长率为52.6%，达到全省平均水平33.9%。
⑥“财政支出税收乘数”得满分。汽车销售环节税负主要包括车辆购置税、增值税、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家电和家装厨卫的销售环节税负主要为增值税、税金及附加和印花税。
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税收和统计数据匡算，2024年享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汽车税收贡献全口径约5.76亿元（本地税收贡献约0.39亿元），财政支出13.75亿元，2024年享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家电和家装厨卫税收贡献全口径约0.34亿元（本地税收贡献约0.19亿元），财政支出9.54亿元，合计全口径税收贡献约6.11亿元（本地税收贡献约0.58亿元），财政支出23.29亿元，财政支出税收乘数约0.26，表明财政支出1元带动税收贡献约0.26元。
⑦“本地家电产业带动作用”扣减1.75分。含两项内容：
一是选取青岛本地主要家电企业海尔、海信和澳柯玛集团旗下的4家家电类上市公司，其中海尔1家，海信2家（合计考虑），澳柯玛1家，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同期增长率。近3年数据列示如下：
表3-2 近3年青岛本地主要家电类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统计表
	企业简称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增长率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海尔智家
	24,357,892.50
	27,420,452.08
	28,598,122.52
	7.25%
	12.57%
	4.29%

	海信视像
	4,573,812.40
	5,361,555.87
	5,853,024.17
	-2.27%
	17.22%
	9.17%

	海信家电
	7,411,515.10
	8,560,018.92
	9,274,561.11
	9.70%
	15.50%
	8.35%

	海信小计
	11,985,327.50
	13,921,574.79
	15,127,585.28
	4.80%
	16.16%
	8.66%

	澳柯玛
	956,675.04
	930,376.68
	781,607.44
	10.91%
	-2.75%
	-15.99%


二是青岛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家电产品产量增长率。除彩色电视机外，其他产品产量2024年度增长率均低于同期增长率。近3年数据列示如下：
表3-3 近3年青岛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家电产品产量统计表
	项目
	产量（万台）
	产量增长率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彩色电视机
	 2,545.61 
	 2,428.75 
	 2,635.09 
	28.13%
	-4.6%
	8.5%

	家用电冰箱
	 832.13 
	 962.81 
	 1,043.25 
	-7.05%
	15.7%
	8.2%

	家用洗衣机
	 776.06 
	 930.67 
	 1,041.71 
	6.20%
	19.9%
	11.1%

	房间空气调节器
	 1,208.17 
	 1,405.39 
	 1,505.86 
	5.02%
	16.3%
	7.2%


⑧“产品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影响度”扣减0.26分。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是青岛市主要家电企业海尔、海信、澳柯玛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2024年度占比均大于等于2023年度占比，近3年数据列示如下：
表3-4 近3年青岛本地主要家电类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统计表
	企业简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研发投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
	研发投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
	研发投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

	海尔智家
	1,024,025.52
	4.20%
	1,082,124.53
	3.95%
	1,128,844.43
	3.95%

	海信视像
	207,977.69
	4.55%
	239,476.15
	4.47%
	238,883.54
	4.08%

	海信家电
	241,906.55
	3.26%
	277,950.82
	3.25%
	344,674.64
	3.72%

	海信小计
	 449,884.24 
	3.75%
	 517,426.97 
	3.72%
	 583,558.18 
	3.86%

	澳柯玛
	28,805.61
	3.01%
	29,168.82
	3.14%
	27,447.70
	3.51%


二是销售企业问卷调查情况。针对“您认为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执行后，对产品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是否有提升作用？”对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销售企业以电话和现场调查两种方式发放问卷523个，收回有效问卷306个，反馈“有作用”的为226个，占比73.86%。问卷调查具体说明详见附件3，下同。
⑨“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燃油、燃气、充电销售额增长率”得满分。根据相关部门提供数据，2024年度青岛市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燃油、燃气、充电销售额增长率分别为22.12%、17.57%、68.34%和9.69%，均为正增长水平。
（2）社会效益。分值5分，得4.38分，扣减0.62分。
①“提振消费热情”扣减0.05分。针对“您认为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对扩大青岛市消费需求、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是否有作用？”问题，对各类消费者及潜在消费者开展了社会调查，合计发放问卷9861个，收回有效问卷5543个，反馈“有作用”的为5240个，占比94.53%。
②“政策补贴消费影响度”扣减0.2分。针对“以旧换新补贴是否会让您提前做出购买决定？”问题，对各类消费者及潜在消费者开展了社会调查，合计发放问卷9861个，收回有效问卷5543个，反馈“会”的为4435个，占比80.01%。
③“汽车后端消费带动作用”得满分。针对“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执行后，贵企业汽车后端消费，如维修保养，汽车美容等情况如何？”问题，对汽车销售企业进行电话和现场调查，发放问卷246个，收回有效问卷146个，经统计分析计算汽车后端消费有带动作用比例为65.75%。
④“电商平台活动力度变化程度”扣减0.37分。针对“你认为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执行后，电商平台活动力度是加大了还是减小了？”问题，对家电、家装厨卫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及家电和家装厨卫销售企业开展了社会调查，经统计分析，电商平台增加活动力度63.12%。	
⑤“政策知晓度”得满分。针对“您是否了解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问题，对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的潜在消费者进行社会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861个，收回有效问卷2530个，计算综合知晓度为59.90%。
（3）生态效益。分值4分，得2.95分，扣减1.05分。
①“报废汽车数量增长率”得满分。2024年度青岛市报废汽车11.5万辆，较2023年报废的5.8万辆，增长率为9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7%。
②“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率”扣减1分。扣减分原因主要为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4年青岛市该增长率为23.0%，低于标准值即山东省平均值32.0%，且低于青岛市2023年度的增长率30.1%。青岛市该增长率2022年-2024年分别为112%、30.1%和23.0%。
③“享受补贴的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扣减0.05分。扣分原因为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共补贴汽车9.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为5.4万辆，占比5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
④“享受补贴的一级能效家电产品销售额占比”得满分。2024年享受补贴的一级能效家电产品销售额为45.12亿元，占总补贴家电产品销售额49.26亿元的91.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0%。
（4）可持续影响。指标分值3分，得3分。
①“政策延续性”得满分。2024年度的细则和工作流程在2025年度基本沿用，具备延续性。
②“政策完善度”得满分。本次评价未发现2024年度顺延或制定的政策、制度、方案、工作流程等存在重大的遗漏。
（5）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10分，得9.7分，扣减0.3分。
①“消费者满意度”得满分。针对“您对政策是否满意？”和“您对政策申请、审核、发放补贴流程是否满意？”两个问题，对享受补贴的消费者进行电话调查，共拨打电话7000个，收回有效问卷3013个。经统计，汽车、家电、家装厨卫和电动自行车消费者满意度分别为93.55%、96.01%、96.88%和95.74%，按收回有效问卷数为权重计算综合满意度为94.49%。
②“潜在消费者满意度”得满分。针对“您对政策是否满意？”问题，对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潜在消费者进行电话调查，共拨打电话2861个，收回有效问卷2530个。经统计，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的潜在消费者满意度分别为97.59%和96.69%，按收回有效问卷数为权重计算综合满意度为96.96%。
③“销售企业满意度”扣减0.3分。针对“您对政策是否满意？”和“您对政策申请、审核、发放补贴流程是否满意？”两个问题，对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销售企业进行电话和现场调查，共发放问卷523个，收回有效问卷306个。经统计，汽车、家电和家装厨卫销售企业满意度分别为89.04%和69.07%，按收回有效问卷数为权重计算综合满意度为78.66%。
[bookmark: _Toc5614][bookmark: _Toc31099][bookmark: _Toc5743]四、政策实施成效
市商务局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数量指标。实际完成冰箱(含冰柜)34.33万台、洗衣机(含干衣机)29.27万台、电视18.50万台、空调(含中央空调)21.13万台、电脑5.68万台、热水器(含采暖炉)14.91万台、家用灶具(含集成灶)4.44万台、吸油烟机5.08万台、参与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门店数量610家、厨卫等局部改造产品0.76万台、智能家居产品0.17万台、汽车报废更新数量5.24万辆、汽车置换更新数量3.94万辆、参与汽车以旧换新销售企业数量323家。产出数量指标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家电、家装厨卫消费拉动比例1：5.22、销售家电一、二级能效和绿色智能家电比例100%、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消费拉动比例10%、享受补贴的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59.1%。
时效指标。汽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申请人审核通过后收到补贴资金时限≤30天、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者享受补贴时限≤1天。
经济效益指标。2024年青岛市限额以上智能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52.6%、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零售额增长率为-3.9%。
满意度指标。获得补贴消费者综合满意度94.49%。
加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家电行业增加值回升向好，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同比增长52.6%，新能源汽车受政策带动规模迅速扩大，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23.0%。参与家电、汽车等以旧换新补贴接近150万人次，带动消费近200亿元。
[bookmark: _Toc9611][bookmark: _Toc3452][bookmark: _Toc9528]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7269][bookmark: _Toc18476][bookmark: _Toc8670]（一）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1.部门预算支出不规范
政策预算资金21.76亿元，实际兑付23.45亿元，超预算额度1.68亿元，预算执行偏离度7.73%，市商务局未能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对资金支出加以控制，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2.部分补贴资金未及时清算
山东大明分别于2024年10月8日、17日、24日、31日、11月6日（两批）出具1-6批次家电以旧换新审核结果和付款通知，至12月3日前市商务局均以预拨付方式申请补贴资金，未及时按照审核结果进行资金清算。
3.部分补贴资金实际支出与审核报告存在差异
家电以旧换新市商务局财务账面实际支出总额94,498.52万元（未包含31号文的回补差额1,060.15万元），山东大明出具的审核报告为94,455.21万元，超额支付43.31万元。
[bookmark: _Toc10892][bookmark: _Toc25119][bookmark: _Toc8371]（二）审核系统和审核报告信息准确性有待提高
1.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系统和审核报告部分信息有误
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审核系统和审核报告部分信息错误，如发票代码、车牌号等，系申请人填写错误，审核人员未要求修正，但证明材料准确，未影响审核结果的准确性。
2.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审核报告部分数据存在错误
山东资德出具的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审核报告复审通过数量、补贴总金额数据存在错误。报告中复审通过数量为8601辆，补贴总金额为438.15万元，实际数量应为8598辆，补贴总金额应为438.00万元。
[bookmark: _Toc11033][bookmark: _Toc30539]（三）政策拉动消费效果不够明显
1.部分汽车销售类效益指标未达到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
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率全省平均水平32.0%，青岛市为23.0%，相差9.0%，与之形成对比的江苏省为37.9%；2024年享受补贴的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全国平均水平为60%，青岛市为59.1%，略低0.9%，反映出当前在促进汽车、新能源汽车消费、发挥政策补贴导向性方面仍存在不足，政策杠杆的撬动作用不够明显。
2.本地家电产业带动作用有待提高
青岛本地主要家电企业海尔、海信和澳柯玛集团旗下的4家家电类上市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同期增长率；2024年青岛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家电产品中，除彩色电视机外，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和房间空气调节器的产量增长率均低于2023年同期增长率。
[bookmark: _Toc30372][bookmark: _Toc15969][bookmark: _Toc9512]（四）政策执行中时效性有待提升
1.政策执行前期审核服务协议未签订或签订不及时
一是汽车置换更新在30号文实施期间市商务局未与青岛银联签订服务协议。
二是汽车以旧换新30号文自2024年6月15日开始实施，7月30日市商务局与山东资德签订审核协议。
2.补贴审核过程时效性有待提升
一是汽车置换更新申请人提出申请至市商务局审核通过时间较长，超过30天的为4973例，占比12.62%，最长达56天，补贴审核时间较长。
二是汽车以旧换新相关平台均未直接接通税务系统数据，只能由审核人员登录发票查验平台进行发票查验，整体审核效率受影响。
三是问卷调查反映补贴审核和发放耗时较长。对政策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汽车消费者、家电和家装厨卫销售企业分别为287人和118家，其中反映审核和发放补贴时间较长的分别占31%和73%。
3.家电和家装厨卫资金清算未能按时完成
50号文和66号文规定“2025年2月10日前，市商务局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补贴资金审计，完成资金清算”，山东大明2025年2月28日出具家电和家装厨卫审核报告，市商务局2025年3月10日完成资金清算，均晚于规定时间。
[bookmark: _Toc5514][bookmark: _Toc20502][bookmark: _Toc15385]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5485][bookmark: _Toc14461][bookmark: _Toc5492]（一）强化政策资金预算管理，建立预警机制
市商务局应强化政策资金预算管理，科学合理编制预算，确保预算额度与政策目标、实际需求相适应，并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加强监控，实时预测资金消耗速度，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发现资金使用可能超出预算的情形，应及时有效做出处理，比如降低补贴券的发放速度，实行限量领取等方式，保障预算管理有效性。对于超额支付资金市商务局应及时要求相关单位予以退回，在后期工作中，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保证实际支出资金与审核结果的一致性，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bookmark: _Toc2038][bookmark: _Toc16154][bookmark: _Toc7251]（二）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完善审核系统功能，建立有效复核机制
市商务局应加强审核人员培训，提升审核质量管理；优化系统校验和与税务、公安系统对接功能，当相关资料录入后，系统自动进行初步校验，自动核查手工填写信息的准确性，对于错误情况自动修正或退回申请人修改，完全准确后方可通过，提高审核效率和准确程度。市商务局应加强对第三方审核结果的复核工作，确保审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bookmark: _Toc24212][bookmark: _Toc27104]（三）扩大新兴品类补贴范围，提升消费拉动作用
增加市场调研，预估市场动向，更加精准研判市场消费需求，扩大新兴品类补贴范围，提升政策的可达性与吸引力，进而提高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比，实现消费潜力释放，增加财政资金拉动作用。
[bookmark: _Toc21507][bookmark: _Toc4899][bookmark: _Toc25235]（四）及时签订服务协议，加强执行过程监督，提高审核清算效率
在政策出台后，市商务局应及时与第三方机构签订规范的服务合作协议，双方就核心事项如审核清算时效等作出明确约定；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有效监督，提高审核和清算效率。
